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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终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山南锑金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南

锑金”）收购上海领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亿新材”）和温萍合计持

有的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领股份”）20,233,784 股股份，

占威领股份总股本的 7.7646%（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交易”）。同日，山南

锑金与领亿新材、温萍就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兴业银锡：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85）。

2026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终止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山南锑金终止上述《股

份转让协议》。

二、终止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的原因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对外投资之标的股份交割以威领股份满足

下列条件为前提：（1）威领股份2025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4）威领股份2025年度实现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不低于3亿元，

且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将导致或可能导致证券监管机构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威领股份2025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同时威领



股份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

警示，本次对外投资之标的股份交割条件未能满足。

自威领股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以来，公司对本次股份转让

交易持续开展审慎评估工作，结合上述情况及本次股份转让交易评估结果，公司

决定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山南锑金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终止本次股

份转让交易。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的付款条件及标的股份交割条件尚未

达成，山南锑金尚未支付股份转让对价，标的股份尚未实施交割。终止本次股份

转让交易系山南锑金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并结合标的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

的审慎决定，公司不存在违约情形。本次终止股份转让交易不会对公司现有经营

业务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三日


